中国农业大学接收外校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实施办法

为促进校际交流和学科交叉，进一步改善生源结构，中国农业大学2005年将继续接受部分外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我校的硕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生和本科直博研究生。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一、基本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在校没有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2、获得本科就读学校免试推荐资格的全国重点大学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3、前三学年的总评成绩在年级本专业排名在前10%；

4、外语六级考试通过（接受小语种免试生仅限于招生目录中招收小语种的专业）；

5、申请者在相关学术领域有特殊突出能力者，上述条件可适当放宽；

6、身体健康，体检合格。

二、申请及接收办法
1、凡符合上述申请条件者均可向我校各招生学院以书面材料形式提出申请，时间为9月10日至10月10日；

2、招生学院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后，于10月15日之前提出复试名单并通知申请者具体复试内容、时间及地点；

3、招生学院根据复试情况提出拟接收名单，经由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审核后，报请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确定最终接收名单，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出具接收函；

4、被接收的外校推荐免试硕士生，还须持我校的接收函到本科就读学校领取由学校所在省（市）高招办核发的推荐免试硕士生报名表，办理正式报名手续。未办理正式报名手续的同学不能录取。

5、设有研究生院的全国重点大学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优先考虑；

6、申请者应提供真实、准确的材料，如有弄虚作假，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三、申请者需提交的材料

1、《中国农业大学2005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1份（申请者从我校研究生招生网页下载并填写）；

2、本人申请及自述1份；

3、本科在校学习的全部课程成绩单1份，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后，装入自备信封密封，并在封口骑缝处加盖教务处公章；
4、本科就读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已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证明信并加盖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5、六级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1份； 

6、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物及其它可证明学术水平的工作成果的复印件1份。

以上提交复印件的内容，原件备查。

四、接受免试推荐生学院的联系办法

	学院代码及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001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王美琴、吴月翠、王艳霞
	62892565、62892464

	002资源与环境学院
	王素珍
	62892489

	003动物科技学院
	吕进英
	62891280

	004动物医学院
	赵世云
	62893466

	005经济管理学院
	方芳
	62893128

	006生物学院
	冯丽华
	62891334

	007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石宝霞
	62336913、82381443

	008理学院
	王玉红
	62891294

	009工学院
	王立臣
	62336275

	010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吕娟妃
	62336533

	011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许朝辉
	62337430

	012人文与发展学院
	武晋贤
	62893392


五、申请材料邮寄地址

学院代码为001、002、003、004、005、006、008、012，请寄以下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中国农业大学（申请接受的学院名称），邮政编码：100094；

学院代码为007、009、010、011，请寄以下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7号中国农业大学（申请接受的学院名称），邮政编码：100083。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2003年7月14日

中国农业大学

2005年接收外校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申请表

（供外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使用）

	姓名
	
	出生日期
	    19     年     月     日
	照

片

近期一寸免冠正面照片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身份证号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电 话
	
	E-mail地址
	

	所在学校、院系
	
	入学时间
	

	学 习 专 业
	
	毕业时间
	

	申请项目
	申   请   学   院
	         
	是否接受自筹经费
	是 / 否

	
	申   请   专   业
	
	

	
	申 请 导 师 姓 名
	
	

	何时获得

何种奖励
	获  奖  名  称
	排  名
	时  间

	
	
	
	

	
	
	
	

	
	
	
	

	
	
	
	

	
	
	
	

	参加科研工作、课外科技活动的情况：

	发表科研论文或其它研究成果情况：



	申请人所学专业的同年级总人数为       人，

申请人本科前三学年总评成绩在本专业年级排名为第        名。

所在学校教务部门负责人签字：                      

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招生单位接收意见：

                                                            年     月     日




